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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09397436][bookmark: _Toc9704056][bookmark: _Toc9703992]
[bookmark: _Toc72843901]1 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509397437][bookmark: _Toc9704057][bookmark: _Toc9703993][bookmark: _Toc72843902][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1.1 任务来源
[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5]为规范全省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工作，指导相关单位落实风险管控措施，保障人居环境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及《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要求，结合山东省实际情况，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设立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编制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由山东建筑大学牵头承担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bookmark: _Toc72843903]1.2工作过程
[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4]（1）2020年8月-2020年11月，成立标准编制组，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山东省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等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有关文件的要求，对目前有关土壤、地下水风险管控技术的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等情况进行全面收集和分析，并实地调研了部分典型污染地块风险管控项目实施情况，编制了标准开题论证报告。
[bookmark: OLE_LINK83][bookmark: OLE_LINK82]（2）2020年12月，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会同山东省生态环境规划院组织召开了标准开题报告专家审查会，经与会专家讨论，确定了本标准的编制技术路线与技术原则。
[bookmark: OLE_LINK70][bookmark: OLE_LINK69]（3）2021年1月-2021年4月，召开了讨论会及专家座谈会，经与会专家讨论，核定了标准的题目与适用范围，确定了标准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标准题目最终确定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形成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征求意见稿）》及《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4）2021年5月，广泛征求山东省相关厅局、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协会及代表企业意见。根据征求意见反馈情况，修改形成《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送审稿）》及《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编制说明（送审稿）》。 
（5）2021年6月，召开了专家审查会，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报批稿）》及《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编制说明（报批稿）》。
[bookmark: _Toc9704058][bookmark: _Toc509397438][bookmark: _Toc9703994][bookmark: _Toc72843904]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bookmark: _Toc72843905]2.1全国土壤污染防治形势的要求
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土壤环境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态受体安全，是支撑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我国是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当前，全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部分地区污染较为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之一。近年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工矿企业搬迁后遗留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风险及后续土地再利用安全隐患尤为突出。
为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国务院于2016年5月28日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重要部署：“要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有效防范风险，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2018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加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是落实防范土壤污染风险，保障人居环境安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编制《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对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及加快推进全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_Toc72843906]2.2污染地块风险管理工作的需求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要求，“污染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污染地块相关开发利用计划，有针对性地实施风险管控。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实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风险管控。对拟开发利用为居住用地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用地的污染地块，实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风险管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对污染地块的环境管理做出了明确要求，“国家实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要求，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风险管控内容应当包括地下水污染防治。应采取的风险管控措施包括（1）提出划定隔离区域的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2）进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3）其他风险管控措施。”
《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对全省污染地块作出进一步环境管理要求，“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的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以及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的要求，制定风险管控方案，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组织实施。风险管控方案应当包括区域范围、管控要求、主要措施、监测计划、应急措施以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等内容。”
国外土壤风险管控与修复工作已广泛开展，国内正在逐步推进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工作，但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缺少一定的实践经验，一些规范性的指导文件尚未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技术标准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环境法规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环境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为落实上述国家和地方要求，有必要结合省内污染地块的污染特征及国内外风险管控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国内外现有风险管控技术及研究进展，制定《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明确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及技术要求，从而为我省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工作提供管理依据，有效推进全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bookmark: _Toc72843907]2.3风险管控项目实施的迫切需求
[bookmark: OLE_LINK95][bookmark: OLE_LINK96]《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山东省土壤染防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由于工业发达、结构偏重造成的历史欠账较多，总体上土壤污染趋势仍在加剧，尤其是大量工业企业被关停并转、破产或搬迁，一些遗留工业地块土壤呈现不同程度的污染，人居环境安全风险偏高。根据山东省2019年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结果，全省高关注度地块主要集中在潍坊市、淄博市、青岛市、东营市、滨州市；填埋场主要分布在青岛市和潍坊市；重点监管尾矿库主要分布在烟台市。根据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和国土资源厅公布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第三批）》（以下简称《名录》），全省纳入《名录》的污染地块共29处，总地块面积接近277万平方米，主要行业涉及石油化工、纺织印染、农化、制药、电镀等行业，涉及地市包括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聊城、滨州等。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对土地开发利用的需求急剧增加，土地开发需求与土壤污染之间的矛盾明显加剧。
从国外发达国家污染地块管理经验来看，其理念已经从采用工程技术彻底清除污染物向风险管控发生了转变，污染地块管理中采用工程控制、制度控制等风险管控手段的比例明显提高。对污染地块实施风险管控，不仅能够实现人体健康和生态受体安全的目标，还能够有效降低投入成本。在修复项目开展早期对地块实施风险管控，也能够减少修复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提高地块污染修复的成功率。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污染地块数量庞大、地块条件和污染物环境行为更为复杂，且管理工作起步较晚，经验不足，管控技术体系支撑薄弱。从污染现状、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来看，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对污染地块进行大规模全面修复的技术力量和经济实力。业界普遍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应以风险管控为基本理念，尽量减少大规模的修复活动，采用相对经济、环保的风险管控技术是有效防范土壤环境风险、保障人居环境安全和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战略需求。
[bookmark: OLE_LINK9]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会有相当数量的污染地块实施风险管控，大量的地块风险管控项目需要开展。然而，从环境管理角度而言，目前针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标准体系尚不完善，对风险管控技术选择、方案编制、工程设计与施工、运行与监测方面缺乏有效指导。因此，为科学推进污染地块风险管控项目的实施，保障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持续推进，有必要根据山东省实际需求制定《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
[bookmark: _Toc509397440][bookmark: _Toc9704060][bookmark: _Toc9703996][bookmark: _Toc72843908][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7]3 国内外相关标准概况
[bookmark: _Toc72843909][bookmark: _Toc509397441][bookmark: _Toc9703997][bookmark: _Toc9704061]3.1 国外相关标准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03][bookmark: OLE_LINK104]从发达国家土壤污染防治经验来看，国外已经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监管制度、资金支持及运行机制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污染地块风险管理体系。国外较早采用了土壤风险管理理念，技术成熟，相关技术标准较为完善，但大部分国家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修复综合考虑，在技术标准制定上，未把风险管控与修复加以区分，且多数为具体管控技术的技术指南或规范。对国外涉及污染地块环境风险管理的相关技术标准归纳如下：
（1）U.S．EPA. Technical guidance for RCRA/CERCLA final covers.
（2）U.S．EPA. ARCS Program Guidance for In-Situ Subaqueous Capping of Contaminated Sediments.
（3）U.S．ACE. Guidance for Subaqueous Dredged Material Capping.
（4）U.S. EPA. Institutional Controls: A Site Manager's Guide to Identifying, Evaluating and Selecting Institutional Controls at Superfund and RCRA Corrective Action Cleanups.
（5）U.S. EPA. Institutional Controls: A Guide to Planning, Imple- menting, Maintaining, and Enforcing Institutional Controls at Contaminated Sites.
（6）U.S. EPA. Recommended Evaluation of Institutional Controls: Supplement to the Comprehensive Five-Year Review Guidance. 
（7）U.S. EPA. Institutional Controls: A Guide to Preparing Institu- tional Control Implementation and Assurance Plans at Contaminated Sites.
（8）U.S. EPA. Standard guide for remedy selection integrating risk-based corrective action and non-risk considerations.
（9）U.S. EPA. Engineering Controls on Brownfields Information Guide: How They Work with Institutional Controls; the Most Common Types Used; and an Introduction to Costs. 
（10）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S. 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Soils. 
（11）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US. Monitored Natural AttenuationTechnical Guidance. 
（12）Dan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Guidelines on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Sites. 
（13）Canad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Environment. Guidance Document on the Management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Canada.  
（14）Nova Scotia Environment and Labour, Australia.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Nova Scotia.
[bookmark: _Toc509397442][bookmark: _Toc9703998][bookmark: _Toc9704062][bookmark: _Toc72843910]3.2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bookmark: OLE_LINK97][bookmark: OLE_LINK100]目前，国家和地方发布或公开征求意见的与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相关的技术标准如下：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 2019）
（3）建设用地土壤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4）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
（5）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HJ 25.5-2018）
（6）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
（7）铬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8）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指南—阻隔技术（试行）（征求意见稿）
（9）污染地块阻隔工程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10）受污染地下水抽出-处理修复技术指南（T/GIA 005）
（11）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12）天津市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指南（试行）
（13）河南省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指南（试行）
（14）北京市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环境管理计划编制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目前，国家层面针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出台的标准是《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标准只针对地块中地下水污染风险的管控提出了规范性要求，而针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技术导则尚未出台。地方和协会出台了部分具体风险管控技术或污染类型的风险管控技术指南，但大部分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针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的的相关地方标准主要是《河南省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指南（试行）》和《天津市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指南（试行）》两项地方标准，二者均针对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提出了风险管控要求，主要以对污染地块实施制度控制为重点，兼顾工程控制。
[bookmark: _Toc509397443][bookmark: _Toc9703999][bookmark: _Toc9704063][bookmark: _Toc72843911]4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bookmark: _Toc9704000][bookmark: _Toc509397444][bookmark: _Toc9704064][bookmark: _Toc72843912]4.1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土壤与地下水互为依存，联系紧密，其污染互为因果，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具有一致性。同时，由于污染物的扩散性，地块污染与大气、地表水污染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措施应当包括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内容。《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提出，“应注重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协同控制，应有效控制影响地下水环境安全的土壤”。因此，本标准将统筹考虑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大气、填埋物等作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原则之一。本标准在调研国内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实施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考虑技术的经济成本、长效稳定等方面，合理提出各项技术要求，确保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的可行性，便于实施与推广。污染地块风险管控过程可能对环境产生污染风险，工程施工对现场工作人员可能产生健康影响，因此本标准强调风险管控方案编制和施工过程中应注重环境和人体健康安全。
[bookmark: _Toc9704001][bookmark: _Toc509397445][bookmark: _Toc9704065][bookmark: _Toc72843913]4.2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山东省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等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有关文件的要求，考虑本技术导则适用范围、工作流程等特殊情况，制定本标准编制的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在编写时，还综合考虑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工作实际情况，按照工作流程叙述，力求条理清楚、文字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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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704002][bookmark: _Toc509397446][bookmark: _Toc9704066][bookmark: _Toc72843914]5 主要内容说明
[bookmark: _Toc509397447][bookmark: _Toc9704067][bookmark: _Toc9704003][bookmark: _Toc72843915]5.1 适用范围
根据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结合生态环境部门环境管理实际需求，考虑经济承受能力，经多次专家讨论，将本标准适用范围由招标文件中的“拟开发利用为居住用地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用地的污染地块”核定为经相关技术规范确定的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包括暂不开发利用和拟开发利用污染地块两种情况，不包括在产企业以及放射性和致病性生物污染地块。标准主要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和技术要求进行规定。
[bookmark: _Toc9704004][bookmark: _Toc509397448][bookmark: _Toc9704068][bookmark: _Toc72843916]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建设用地土壤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 25.5）、《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等19项标准的相关内容，详见导则原文第2章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509397449][bookmark: _Toc9704005][bookmark: _Toc9704069][bookmark: _Toc72843917]5.3 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和工作程序”、“风险管控技术要求”，共5章，外加“前言”和“附录”两部分。
[bookmark: _Toc9704070][bookmark: _Toc9704006][bookmark: _Toc72843918]5.4 主要条文说明
[bookmark: _Toc9704071][bookmark: _Toc72843919][bookmark: OLE_LINK102][bookmark: OLE_LINK101]5.4.1 工作程序   
为规范和指导我省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工作，按照《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参照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及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工程实施经验，本技术导则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工作程序分为确认地块条件、选择风险管控模式、选择风险管控技术、制定风险管控方案、工程设计与施工、工程运行与监测、效果评估、后期监管等几个部分。
5.4.1.1确认地块条件
（1）资料收集与分析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方案制定需要以地块资料分析作为基础，地块资料收集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因此本标参考大量地块风险管控工程实践经验，对风险管控工作开展前需要收集的资料内容做出要求，主要包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等资料。此外，为了确定地块风险管控时限，对于修复治理之前的风险管控工程，还要求收集地块土地利用规划、开发利用计划及修复或管控方案等资料。
（2）现场踏勘与核实
一般而言，在完成地块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一段时期后，风险管控工作才得以开展，期间地块条件及敏感受体、周边地下水使用情况可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为满足编制风险管控方案的需要，提出了现场踏勘并进一步核实地块条件的要求。参考《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等标准要求，结合实际工程经验，要求通过现场走访调查、访谈、简单的水文地质测绘、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等方式，进行现场踏勘进一步核实地块条件，还能够考察地块的施工条件，为风险管控工程施工准备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3）补充调查
在开展地块风险管控之前，如果地块及周边环境较之前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现有地块及周边信息资料不能满足风险管控方案编制和工程设计的要求，须开展补充调查。本标准规定了开展补充调查的内容及相关技术要求。
（4）更新地块概念模型
与地块风险评估阶段初步建立的地块概念模型相比，用于指导风险管控方案制定与工程设计的概念模型需要更加细化和量化，初步建立的地块概念模型一般难以满足要求，而且风险管控阶段的地块条件及周边环境条件也可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一些重要的参数需要进一步更新。因此，在编制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方案之前，进行概念模型更新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风险管控方案编制与工程设计要求，更新地块概念模型应结合目标污染物的污染特征、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前期风险评估结论等因素，以文字、图、表等方式概化地块地层分布、地下水埋深及流向、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特征、污染物的迁移途径及过程、污染介质与受体的相对位置关系、受体的关键暴露途径等。
5.4.1.2选择风险管控模式
（1）提出风险管控目标
与地块修复工程需要移除污染物不同，实施风险管控的目的在于切断暴露途径，防止污染物扩散，限制受体接触，从而消除或降低环境及人体健康风险。因此，本标准提出确定地块风险管控目标应考虑的因素包括目标污染物与受体特征、潜在暴露途径和风险可接受水平。此外，风险管控目标的提出，还应与后期实施修复工程的需求相衔接。
（2）确定风险管控时限
  不同风险管控时限要求对于风险管控技术选择和风险管控工程设计具有较大的影响。根据附录A常见风险管控技术的适用性要求，不同技术的使用寿命有很大不同。同一技术在满足不同设计年限要求时，在材料选择与参数选取上也有很大区别。因此，本标准要求在编制地块风险管控方案前，应明确管控工程的管控时限要求，而这一般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及地块权属等因素有关。
（3）划定管控范围
    考虑到污染介质的迁移性，污染地块管控范围一般与地块边界不同，划定污染地块管控范围时需要考虑污染影响的全部空间范围。地块污染影响范围与污染物空间分部及迁移规律密切相关。美国环保局的《超级基金污染地下水修复行动指南》指出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范围为地下水污染羽的范围。本标准提出了地块管控范围划定时需考虑的因素，包括污染物特征、受污染介质类型、污染物暴露途径、敏感受体分布、环境水文及工程地质条件等。
（4）选择风险管控模式
本标准参考《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以及大量的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工程案例，主要考虑地块污染特征、工程实施进度要求、经费投入、未来用地发展规划，以及技术可行性、成本、周期、民众可接受程度等因素，确定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模式。
针对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考虑以制度控制为主，工程控制为辅的管控模式。针对拟开发利用污染地块：在实施修复工程之前重点考虑采用制度控制措施（包含污染源的清除），对于已经发生污染扩散的，采用与后期修复相衔接的工程控制措施；修复过程中主要考虑采用以工程控制为主的管控模式，主要目的是控制修复行为导致的污染介质迁移扩散以及便于实施修复措施等；对于实施长期管控措施为主的地块，重点实施长期监测监管和制度控制措施，必要时实施应急防护。
5.4.1.3选择风险管控技术
（1）技术初步筛选
发达国家并未对地块风险管控技术进行独立分类，而是将风险管控技术作为修复技术的一种来考虑。在技术筛选及方案确定时，一般通过技术筛选矩阵进行初选，进而制定技术方案。在技术比选阶段，国外的规范中一般只给出需遵循的原则或考虑的因素，据此进行可行性分析，综合考虑技术、环境和经济等因素确定最佳技术方案。《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要求从适用的目标污染物、技术成熟度、修复效率、成本、时间和环境风险等方面，分析比较现有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的优缺点和适用性，采用对比分析或矩阵评分等方法初步筛选一种或多种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
本标准对现有常用的风险管控技术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从风险管控技术原理、适用条件、主要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和应用效果等方面，结合地块污染特征、污染物扩散途径、受体暴露情景以及选择的风险管控模式，经综合分析后初步选定管控技术。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和案例调研分析，本技术导则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归纳为制度控制技术和工程控制技术，其中工程控制技术包括阻隔技术、固化/稳定化技术、监控自然衰减技术、水动力控制技术和可渗透反应墙技术等，各技术介绍如下：
1）制度控制技术
在发达国家，污染地块制度控制一般指管理部门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限制受体在污染环境中暴露，必要时开展定期监测，以确保人群与生态受体环境安全的一种手段。制度控制一般是通过控制人类活动降低污染物暴露风险，适用于污染物含量超过修复标准、使用权人经济能力有限、地块暂不被开发利用等多种情景。另外，国外污染地块修复与管控案例均比较重视制度控制措施的应用，采用的控制制度一般在相关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并由政府部门强制监督执行。国内将制度控制提升至法律层面的案例较少，一般是在政府或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下，采用通知、颁布条例、宣传等方法，对民众进行告知，同时由政府或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相关监测，从而降低人群和生态环境在污染物中的暴露，保护受体免受环境风险。适度采取制度控制措施，既可以保护受体环境安全，又可以降低成本，一般是污染地块风险管控较为优先选用的方法。
2）阻隔技术
阻隔技术通常是通过敷设阻隔层控制土壤中污染物迁移扩散途径，将污染物与周围环境隔离，从而避免污染物与人体接触或随降水、地下水迁移对受体造成危害。阻隔技术主要适用于污染物总量较大，可溶、可移动的污染物类型，以及可能对饮用水源造成影响的情况。该技术将污染物阻隔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虽不能将污染物从地下环境中去除，但可起到有效的风险控制作用。
阻隔技术一般可分为垂直阻隔技术、水平阻隔技术和覆盖阻隔技术。其中，垂直阻隔技术又包括水泥搅拌桩阻隔技术、水泥帷幕灌（注）浆墙技术、HDPE 土工膜阻隔技术、高压喷射灌浆墙技术、水泥-膨润阻隔技术、土-膨润土隔离墙技术、钢板桩阻隔技术、钢筋混凝土阻隔技术等；水平阻隔技术又包括混凝土水平阻隔技术、黏土水平阻隔技术、柔性水平阻隔技术等；覆盖阻隔技术又包括挥发性有毒有害气体阻隔技术和堆场（水）污染覆盖阻隔技术。
3）固化稳定化技术
固化/稳定化技术是指将污染土壤与黏结剂或稳定剂混合，使污染物实现物理封存或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固化/稳定体（如形成氢氧化物或硫化物沉淀等），从而达到降低污染物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的目的。固化/稳定化技术包括固化和稳定化两个过程，固化是指将污染物包裹起来，使之呈颗粒状或者板块状形态，进而使污染物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稳定化是指利用氧化、还原、吸附、脱附、溶解、沉淀、络合等机理改变污染物存在的形态，从而降低其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固化/稳定化技术一般可作为土壤修复技术对污染地块进行治理修复，作为风险管控技术时，可采用原地异位或原位两种方式进行。
4）监控自然衰减技术
监控自然衰减技术是利用地下水污染物自然衰减潜能降低地下水污染物浓度、毒性及迁移性，从而达到风险控制的技术。在实施过程中，一般应根据污染地块的管控目标，同时开展相关监测，利用监测结果对地下水的自然衰减过程进行分析与评价。该技术对地下水目标污染物的自然衰减潜能和地块环境条件要求较高，一般仅适用于污染程度较低、污染物自然衰减能力较强的地块，适用的目标污染物包括含氯有机溶剂、石油燃料、多环芳烃、苯系物、金属、爆炸物、木材防腐剂、农药、杀虫剂等。监控自然衰减技术一般费用较低，但前期需要对场地进行详细勘察，工程周期较长。
5）水动力控制技术
水动力控制主要是利用地下水流场控制污染羽的扩展，通过人工抽取地下水或向含水层内注水的方式，人为地改变地下水原来的水力梯度及流向，实现控制地下水污染迁移扩散的目的。
根据井群系统布设位置的不同，水力控制法可分为上游分水岭法和下游分水岭法。前者是在受污染水体的上游布置注水井，通过注水井向含水层注入清水，使得在该注水井处形成一个地下分水岭，从而阻止上游清洁水向下补给已被污染水体。后者是在受污染水体下游布置注水井注水，在下游形成一个分水岭以阻止污染羽向下游扩散，同时在上游布置抽水井，将初期抽出的清洁水送到下游注入。
6）可渗透反应墙技术
可渗透反应墙技术依靠墙体内填充的活性反应介质，与流经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发生反应或将其截留，从而达到去除污染物，实现环境风险控制的目的。通常采用的活性反应介质主要是一些还原剂、螯合剂、吸附剂、微生物和营养物质等。该技术适用的目标污染物一般有重金属、氯代烃、苯系物以及多环芳烃等。可渗透反应墙技术工艺简单，实施方便，安装操作可一次完成，后期的运转及维护费用较低，但随着有毒金属、盐和生物活性物质在可渗透反应墙中不断沉积和积累，反应介质可能会逐渐失去活性，需要适时更换。
（2）技术可行性分析
为确定初选技术是否适用于目标地块，本技术导则要求对初步筛选的风险管控技术进行可行性分析，可通过类似案例分析、实验室小试或现场中试进行。为确保试验效果，本标准对采用的小试和中试试验提出了具体要求。小试应采集实际地块的污染介质，采用不同的工艺组合来验证管控效果，从而确定最佳工艺参数，并以此估算费用及周期等；中试应根据风险管控模式、技术类型的特点，在现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试验，来验证技术的实际效果，以验证并调整工艺参数，确定费用及周期。试验区域的选择应尽量兼顾不同区域、不同浓度和不同介质类型。
（3）确定风险管控技术
影响管控技术选择的因素众多，本标准提出技术选择应在初步筛选和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重点从技术的适用条件、成熟度、风险管控效果、经济成本、管控时间和环境安全等方面对备选技术进行比选，择优选用。
5.4.1.4制定风险管控方案
（1）制定技术路线
制定技术路线是编制技术方案的重要内容，本标准提出了制定技术路线的具体要求。技术方案一般要求绘制技术路线框图，框图应能够反映风险管控的总体思路、方法、技术流程、环境管理等关键内容。
（2）确定工艺参数
技术工艺参数主要通过可行性分析阶段开展的小试、中试或模拟试验结果确定，但必须考虑工程运行和环境安全的因素。
（3）估算工程量
管控方案的工程量主要结合管控目标、范围及技术路线和工艺进行估算，应覆盖全部工程内容。
（4）估算费用及周期
  费用的估算应包括直接工程费以及场地准备费、环境管理费、人员安全防护费、后期效果评估、后期环境监管费用等。
工程周期的估算应着重考虑工程量、工程设计、建设、运行时间、效果评估和后期环境监管等。
（5）备选方案比选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要求根据水文地质条件、修复和风险管控目标、技术路线、工艺参数、工程量、费用和周期等，制定不少于2 套备选方案。考虑实际情况，本标准规定，在必要时可制定多种备选技术方案，从技术指标、经济指标、环境及健康安全、社会因素等方面进行比选后确定最终方案。
（6）制定环境管理计划
工程实施的环境安全是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区别于其它工程项目的特征之一。地块风险管控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防治、人员安全防护、环境监测、环境应急等一般通过技术方案中的环境管理计划实施，委托第三方开展环境监理。因此，本标准提出在编制技术方案时，应制定相应的环境管理计划，环境管理计划主要内容应包括二次污染防治计划、环境监测计划和环境应急计划，必要时应编制地块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提升风险管控效果，应急预案应包括现场污染处置方案、转移安置人员方案、医学救援方案、应急监测计划等内容。
（7）编制风险管控方案
参考大量修复和管控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技术方案等资料，在充分考虑风险管控工程特点的基础上，本标准提出了风险管控技术方案编制的内容和要求。管控方案应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地块风险管控全过程的所有工作内容，要求文字须简洁、准确，宜采用图、表和照片等形式表示出各种关键技术信息，方便施工方制定地块风险管控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5.4.1.5工程设计及施工
（1）工程设计
根据《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版）》、《环境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指南》（HJ 2050）要求，参考《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本标准将工程设计分为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对于技术简单的小型项目，可直接进入施工图设计。
根据《关于印发<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的通知》附件6“工程设计专项资质标准”的相关规定，可按投资规模（一般小于500万元的为小型项目）对“小型项目”进行界定，可根据风险管控工程工艺使用情况，将使用单一工艺的项目确定为“简单项目”。具体是否可直接进行施工图设计，还应符合足主管部门的要求。
本标准根据《环境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指南》（HJ 2050）要求，对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内容及要求做了规定。工程项目的工艺和辅助专业设计要求可参照《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中8.1.3的要求执行。
（2）工程施工
  本标准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工程施工准备、施工过程、环境管理与二次污染防治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具体内容和要求可参照《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中8.2相关要求执行。
（3）施工过程监测
有效保障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环境安全是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的主要原则之一，本标准要求风险管控工程施工过程中需开展环境监测，并对监测方案的主要内容提出了要求，主要包括监测点位布设、监测对象、监测指标和监测频次等几个方面。监测方法可参照HJ 25.2、HJ25.6和DB 32/T 3943的相关要求执行。
5.4.1.6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 25.5-2018）对污染地块土壤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的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做了详细的规定，可参照执行。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2019）中10.3对污染地块地下水风险管控的采样、监测、评估标准和方法提出了详细要求，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72843920]5.4.2风险管控技术要求
5.4.2.1风险管控技术分类
目前，尚无相关资料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与修复技术严格区分开来，发达国家一般将风险管控作为修复措施的一种。本标准将常用的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归纳为制度控制和工程控制两大类，其中制度控制技术包括限制地块用途或使用方式、限制土壤及地下水利用、限制人员进入及活动、污染源监控与清除、公开地块环境信息、地块资料管理、地块管控人员及职业卫生防护等；工程控制技术包括阻隔技术、固化/稳定化技术、监控自然衰减技术、水动力控制技术及可渗透反应墙技术等。
5.4.2.2制度控制技术要求
从国内外污染地块修复经验来看，制度控制具有技术简单、易于实施、成本低的优点，对于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制度控制是最应优先选用的技术手段。本标准从限制地块用途或使用方式、限制土壤及地下水利用、限制人员进入及活动、污染源监控与清除、公开地块环境信息、地块资料管理、地块管控人员及职业卫生防护等方面，对污染地块制度控制技术提出了要求。
（1）对于安全隐患较大的居住、办公、商业、娱乐及物资储存等临时性用途，明确提出应予以禁止。
（2）对于污染地块内的土壤和地下水的用途，提出了限制性要求。严格禁止地块土壤用于农作物种植，限制土壤外运或外运去向。根据地下水污染状况，禁止或限制地下水开采及利用。
（3）本标准禁止与风险管控实施无关人员进入地块管控区域，并提出了对污染地块实施围护的具体要求。
（4）对污染地块内存在人员及环境安全隐患的污染源提出了监控要求及相应的管控措施。对于有必要清除污染源的情景，明确相关责任人应按照相关规定采取措施清除污染源，涉及危险废物的，还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处置。
（5）信息控制是发达国家对污染地块实施制度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标准对污染地块信息公开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包括信息公告牌的设置与公众信息平台公示。设置信息公告牌的目的在于警示周边人群；公众信息平台公示的目的在于公开地块信息，扩大公众参与。
此外，本标准还对地块资料管理、管控人员配备及职业卫生防护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5.4.2.3阻隔技术要求
（1）阻隔技术是常用的风险管控技术之一，包括垂直阻隔、水平阻隔和覆盖阻隔，每种技术的结构类型复杂多样。本标准提出阻隔技术比选时应考虑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地块污染特征、管控目标、管控时限、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阻隔材料与装备要求及供应情况、工程造价等。
（2）对于采用表层覆盖阻隔技术的管控工程，须考虑产生气体的污染防治，必要时要求配套建设气体收集处理系统。
（3）与建筑工程中的阻隔技术要求不同，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工程中，系统应具有整体连续性，严格无渗漏、无饶流，才能有效保证管控效果。通过大量的工程案例调研，本标准要求垂直阻隔系统必须深入至隔污层，同时保证系统连续、均匀，整体渗透系数须≤10-6cm/s。本标准提出的隔污层指能够阻隔污染物流通的隔层，与水文地质中的隔水层不同。
（4）大量的工程案例调研发现，我国部分地下水阻隔工程设计一般参考建筑工程止水要求，阻隔系统的寿命较短（一般不超过5年）。因此，本标准明确要求阻隔工程系统的设计寿命必须大于风险管控时限。对于管控时限大于5年的，在方案设计时，要求对系统的可行性与设计寿命进行充分论证，确保管控效果。
（5）二次污染防治是污染地块环境风险管控方案的主要内容之一。针对阻隔工程特点，本标准提出阻隔技术的二次污染防治要求及污染物排放要求，包括工程实施工程中产生的废气、污废水、固废等污染物等。
（6）导则对阻隔系统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指标提出了要求，主要包括工程性能指标、污染物指标及系统整体连续性、使用寿命、饶流渗漏性能指标等。可参照《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执行。
（7）导则提出阻隔系统开展监测的要求，监测指标主要包括目标污染物、地下水水位、pH值、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溶解氧、流向、流速、臭气等。可参照《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 25.6）、《恶臭污染物标准》（GB14554）、《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905）等相关标准执行。
5.4.2.4固化/稳定化技术要求
（1）本标准明确提出只对固化/稳定化后的土壤留在地块内的情况实施风险管控。对于土壤外运处置的情况，可参照相关修复技术标准要求，本技术导则不予考虑。
（2）标准规定了确定固化/稳定化关键工艺及参数的方法及要求。根据大量工程调研结果，要求开展与工程实施条件一致的中试试验，并对中试试验规模进一步提出了要求。为能够获得较为准确的工艺参数，参考相关管控工程案例，要求原地异位、原位处理的项目，中试规模分别不得小于100m³和25㎡。
（3）本标准提出了选择固化/稳定化药剂的长效、经济、绿色等原则性要求。《污染地块修复技术指南-固化（稳定化）技术（试行）》（征求意见稿）提出：固化/稳定化后土壤的增容比越低越好，尽量少增容或不增容，以减少土壤处置的综合成本。参考大量工程实施案例，本标准进一步明确固化/稳定化后土壤增容比不宜高于15%。土壤颗粒大小及其与药剂的混匀程度，对于固化/稳定化效果具有较大影响。结合实际工程，本标准提出土壤颗粒破碎筛分后统计意义上的粒径宜小于2cm，混匀度应大于90%。土壤稳定化效果必须满足地块管控时限要求。
（4）原地异位处理土壤清挖属于深基坑的，其土壤转移过程存在较大的环境安全隐患。本标准提出编制专项技术方案及评审的要求，目的在于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防护与二次污染防治。
（5）本标准提出了固化/稳定化技术管控效果评价的标准与方法。对于固化/稳定化后的土壤，由于其自然条件下的浸出液可能直接进入地下水体，相关水质指标应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 14848）中的Ⅳ类标准，而对于饮用水源地、集中地下水开采区、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等对水质具有更高要求的情况，须按其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影响程度，分别或同时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中的Ⅲ类标准。为强化风险管控要求，本标准要求固化/稳定体的浸出毒性分析方法按照《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HJ/T 299）执行。
在对固化/稳定化后的土壤进行利用时，本标准从环境和工程质量安全的角度，分别提出固化/稳定体作为造景用土和路基材料的具体要求。作为路基材料时，应根据路床顶面以下深度的不同，做好阻隔防渗措施，并按照《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其它等级道路标准，提出作为路基填料的强度要求。
（6）标准从样品采样、监测井设置、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监测结果分析及制度管控等方面，提出了固化/稳定化工程实施后开展后期监测与监管的具体要求。
本标准要求对固化/稳定化后的土壤及地下水进行监测，并提出了采样要求。对地下水水位以下和以上两部土壤均要求采样。对地下水的监测主要参考《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对地下水监测点的布设要求：“对地下水构成影响较大的区域，如化学品生产企业及工业集聚区，应在地下水污染源的上游、中心、两侧及下游分别布设监测点”。因此，本标准参照规范要求，分填埋区（或原位作业区）、固化/稳定体作为路基材料两种情况，对地下水监测井的数量与分布进行了规定，详见标准原文。
为了保证风险管控效果，要求监测指标不仅应包括目标污染物，还应包含工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物。为了掌握污染物迁移和污染羽扩散情况，建议地下水监测指标还应包括水位、水温、氧化还原电位、溶解氧、浊度、电导率、色、嗅和味等辅助性指标。
固化/稳定化后土壤的放置空间及其污染范围决定了监测井的设置深度，因此在确定监测井的深度和结构时，要求充分考虑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和土壤放置空间。
为充分掌握工程实施及结束后地下水变化情况，参考《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规定地下水监测频次不少于每年2次（枯水期、丰水期各一次），当发现地下水污染物浓度有升高趋势时，要求增加采样频次。
此外，标准还对监测结果处理、制度管控要求等进行了规定。
5.4.2.5监控自然衰减技术要求
（1）监控自然衰减技术是否适用，与目标污染物的衰减潜能密切相关。本标准要求在制定技术方案前，须结合地块条件，必要时通过开展补充监测，对目标污染衰减潜能进行评估。
（2）监测井系统是监控自然衰减技术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标准提出了监测井系统设置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以及监测井的结构、位置、数量和功能要求，详见标准原文。
（3）由于目标污染物衰减过程中，其降解产物存在不确定性和二次污染的可能性，因此监测分析项目除包括目标污染物之外，还应对降解产物进行检测分析。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在开始阶段宜选择较高的监测频率，本标准提出监测频率不应低于每季度1次，每两次监测的时间间隔不少于1个月，后期可调整至每半年或一年1次。
（4）为提高监测效率，方便目标污染物衰减效果分析与评价，本标准提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下游敏感受体情况，可增设自动监测手段。自动监测分析指标包括水位、pH值、电导率及氧化还原电位等指标，监测对象应尽可能包括目标污染物及其降解产物。
（5）标准提出了监控自然衰减技术管控效果评估的要求。效果评估重点在于判断目标污染物、污染羽的衰减情况，以及降解产物的毒性及迁移性。工程运行过程中发现对下游受体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时，要求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5.4.2.6水动力控制技术
（1）提出了水动力控制技术的适用情景：对于地下水流速度较快，目标污染物通量较大且难以去除沟谷地带或堆场，一般可采用水动力控制技术风险管控。
（2）精确掌握地块水文地质条件和环境特征是采用水动力控制技术的前提，方案设计必须以精准的水文地质参数为支撑。因此，标准提出了开展水文地质勘察、环境调查和水文地质试验的要求。
（3）地下水污染羽截获带的设计是水动力控制技术设计的核心。标准提出采用数值模拟及其它手段进行设计的要求，设计内容主要包括抽出井、注入井或抽水沟布设的位置、数量、结构、降深以及控制条件等。
（4）水动力控制过程中，观测井的设置对于管控效果动态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标准提出了观测井位置、数量、类型、结构等的设置要求。
（5）对各种井型的材质及施工质量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井管管材要求耐腐蚀、不产生二次污染等，施工质量应满足管控时限内长期运行和观测的要求。另外，分层井的在进行施工时，应确保不发生越层污染。
（6）提出了抽出系统运行维护的基本要求，一般抽出系统宜采用自动控制系统。运行过程中，应制定严格规范的运行管理和维护制度，并持续开展长期观测，根据观测结果进行管控效果评估。对于运行过程中出现异常或效果不满足要求时，应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或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5.4.2.7可渗透反应墙技术要求
（1）本标准提出了可渗透反应墙类型及结构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地块污染特征、地形地貌、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地球化学与生物地球化学特征、污染羽迁移扩散机制等。
（2）本标准提出了渗透性反应墙反应介质选择的原则性要求。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污染物去除机理及材料的性质，如材料有效性、稳定性、物理强度、环境友好性、水力性能、使用寿命、经济性等。确定反应介质的方法有实验室批试、柱式、箱式及类似案例分析等，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3）反应材料的配置应考虑材料种类、粒径、级配、孔隙率等因素。渗透性反应墙应能保证设计寿命年限内的最大过水能力，材料的渗透性是非常重要的参数，本标准要求反应材料应具有与含水层相一致的渗透性，单渗透墙的渗透系数要求为含水层渗透系数的2倍以上，漏斗-导水门结构一般在10倍以上。
（4）为确保地下水流与反应材料充分接触，科学确定反应墙的位置和走向十分重要。为此，本标准要求反应墙墙体的位置和走向垂直于地块地下水多年主流方向。对于地下水流向变化幅度较大的地块，应采用措施优化汇水面积及过水断面，一般可构建多段连接的反应墙体或采用导门结构。
（5）本标准提出了可渗透反应墙长度和深度的设计要求。其长度要求能够保证污染羽不发生饶流，根据实际工程经验，一般为污染羽最大宽度的1.2~1.5倍。一般要求可渗透反应墙的深度应嵌入不透水层，从而避免底部渗流。特别指出，对于重非水相污染物，要求开展相关试验确定嵌入深度等关键参数。
（6）为了确保达到设计目标要求，本标准提出了可渗透反应墙厚度、水力停留时间、地下水通量等关键参数的确定方法，一般可采用的方法包括实验室小试、现场测试、数值模拟及其它先进手段。
（7）系统稳定是达到预期管控效果的重要保障，也是效果评估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标准提出了可渗透反应墙稳定性评估要求，提出稳定性评估需要检测的基础数据，包括反应介质物化及生物相、空隙性、渗透性及地球化学特性的变化等。
（8）本标准提出对地下水长期监测的要求，目的在于对反应墙的处理能力实施动态评估，及时掌握风险管控效果。长期监测井数量、结构及布设位置均参照了《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中的相关要求。
（9）参考《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要求，对运行期间的地下水监测频率提出要求，一般不少于1次/季度。检测指标至少应涵盖目标产物、反应中间产物、地球化学指标等。
（10）为掌握可渗透反应墙实施效果，要求对反应墙的处理能力实施动态评估，并根据处理效果或其它意外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启动应急预案。
5.4.2.8其它技术要求
本标准所列风险管控技术是在大量文献资料及工程案例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得出。随着技术不断革新与发展，大量管控技术不断涌现。为鼓励先进技术的使用，本标准对未列入的其它管控技术，要求选用前进行可行性分析及论证，确保能够达到风险管控目标要求的管控效果。
[bookmark: _Toc72843921]6. 与同类标准的对比与分析
本技术导则提出了地块条件确认、管控模式选择、技术筛选、方案编制、工程设计及施工、工程运行及监测、效果评估、后期环境监管等主要管控工作流程和技术要求，在国家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系列标准（HJ 25.1-HJ 25.6）的基础上，结合山东省省情编制而成，是国家系列技术导则的补充和延伸。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调研了发达国家和国内其它省份的相关标准使用情况，借鉴了较为成熟的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经验。本标准工作程序涵盖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全部过程，工作程序完整。在技术归纳、整理和分类时，调研了大量风险管控工程及其实施案例，关键技术要点明确，技术要求清晰、合理。
[bookmark: _Toc72843922]7.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在充分了解国家和地方对污染地块风险管控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大量调研，对不同风险管控技术进行归纳、整理与分析，结合技术发展与应用状况，编制了《污染地块风险管控技术导则（试行）》（以下简称《导则》）。《导则》对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开展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其实施需要配套相应的管理措施。同时，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大量新技术不断涌现，为鼓励先进技术的使用，建议对本标准进行适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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